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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 
調整保安局轄下服務的收費  

 
  秘書處曾於 2005年 7月 8日發出立法會 CB(2)2209/04-05號文
件，現謹附上委員建議在新一年度立法會會期討論的收費建議的一覽

表，以供參閱。  
 
2.  委員如對該一覽表有任何疑問，可向本人或致電 2869 9594向
林培生先生提出。  
 

事務委員會秘書  
 
 
 

(湯李燕屏女士 ) 
連附件  
副本致：  梁耀忠議員  )  

劉千石議員 ,  JP ) 非委員的議員  
 劉慧卿議員 ,  JP ) 

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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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的保安局轄下的收費建議一覽表  

項目

編號  部門／收費說明  
上次調整

收費  
日期  

現行

收費

(元 )  

按 2005-
06 年度
價格水

平計算

的收回

成本  
百分率

建議  
收費  
(元 )  

建議調

高／調

低數額

(元 )  

建議收

費增減

百分率

 2. 旅行證件        

101 2.1 海員身分證 (不論有效期是否
須受額外限制 )  1997年 10月 185 49% 215 30 16% 

102 2.2 未有規定費用的旅行證件的批

註  1997年 10月 145 49% 165 20 14% 

103 2.3 應申請而提供任何文件的副本

的服務費，或應申請而向外國

有關當局提出或傳遞 (或提出
及 傳 遞 )關 於 領 事 或 國 籍 登
記，或關於發出或換領護照或

其 他 旅 行 證 件 或 身 分 證 明 文

件，或關於給予簽證或入境證

等事項的要求或建議等等的服

務費  

1997年 10月 155 49% 180 25 16% 

104 2.4 多次通用回港證 (不論有效期
是否須受額外限制 )  1997年 10月 120 49% 140 20 17% 

105 2.5 限用一次的回港證  1997年 10月 40 49% 46 6  15% 

 3. 香港特區護照及有關項目        

106 3.1 香港特區護照 (32 頁 )(16 歲或
以上人士 )  2000年 11月 320 72% 370 50 16% 

107 3.2 香港特區護照 (32 頁 )(未滿 16
歲人士 )  2000年 11月 160 36% 185 25 16% 

108 3.3 根據第 5(1)條修訂現有護照  1997年 7月 70 12% 84 14 20% 

109 3.4 根據第 6 條作出批註  1997年 7月 140 15% 170 30 21% 

 4. 簽證身分書        

110 4.1 有效期 7 年的簽證身分書 (44
頁 )  1997年 10月 260 77% 285 25 10% 

111 4.2 有效期 7 年的簽證身分書 (92
頁 )  1997年 10月 525 143% 370 -155 -30% 

 5. 國籍        

112 5.1 加入成為中國公民的申請  —
費用須在申請提出時繳交  1997年 7月 1,365 66% 1,570 205 15% 

113 5.2 加 入 成 為 中 國 公 民 的 申 請 —

費用須應要求而就發出的證書

繳交  
1997年 7月 1,365 66% 1,570 205 1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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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編號  部門／收費說明  
上次調整

收費  
日期  

現行

收費

(元 )  

按 2005-
06 年度
價格水

平計算

的收回

成本  
百分率

建議  
收費  
(元 )  

建議調

高／調

低數額

(元 )  

建議收

費增減

百分率

114 5.3 退出中國國籍的申請  1997年 7月 480 17% 575 95 20% 

115 5.4 恢復中國國籍的申請  1997年 7月 960 24% 1,150 190 20% 

116 5.5 提供任何根據第十六條發出的

證書的核證副本的申請  1997年 7月 155 30% 185 30 19% 

 7. 雜項        

121 7.1 內地個案的基因測試費用  2001年 7月 2,740 93% 2,950 210 8% 

122 7.2 海外個案的基因測試費用  2001年 7月 3,590 77% 3,950 360 10% 

123 7.3 有效期不超過 3 年的旅遊通行
證  1998年 1月 500 61% 575 75 15% 

124 7.4 補發有效期尚未屆滿的亞太經

合組織商務旅遊證  2001年 4月 150 89% 165 15 10% 

 


